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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增進護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研發能量，訂定「護

理學系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系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得指導護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第三條 經本系指導教授推薦，並經健康照護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院長同意後，校內或

校外任職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之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得共同指導碩士班

研究生。 

第四條 本系每位碩士班研究生至多由三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其中一位應擔任主指導教

授，且以本校專任教師為限。 

第五條 本系之主指導教授資格： 
（一）研究計畫部分： 

1、指導碩士生：近2年內曾執行具有審查制度之研究計畫（須為學術研究管理

系統登錄之計畫主持人）。 
2、指導博士生：具正在執行之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二）研究論文部分：近3年發表於正式期刊論文之IF總值須惟本校講座教授不在

此限。 
1、指導碩士生者，其IF總值須達1.0以上，或以2篇有審稿制度之期刊或專書

論文代之。 
2、指導博士生者，其IF總值須達4.0以上。 

第六條 每位主指導教授指導本系研究生總人數之限制： 
教授不得超過十二名。 
副教授不得超過十名。 
助理教授不得超過六名。 
但曾獲國家傑出學術研究獎或主持國家型計畫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主指導教授指導之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年限內未能畢業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

博士班研究生；主指導教授所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後五年內論文未發表達三位

者，該教師得酌減招收新進碩士班研究生。 

第八條 指導教授之更換： 
（一）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敘明具體事由向本系申

請，經核准後由本系通知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填具本系規定之申請書，並經原指導教授

（若原指導教授已不在職者免）、新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備查。 



（三）研究生未依本細則規定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第九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依「中國醫藥大學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